
第一节 债法总论

七、债的移转（★★）

债的转移，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或者客体的前提下，债的主体发生的变更。

债的转移方式：

①概括承受，债权和债务作为财产的整体而一并转移，如继承、法人合并。

②特定承受，特定债权或债务的单独转移，如债权让与、债务承担。

（一）债权让与

1.生效要件

（1）须存在有效债权；

（2）须让与人对被让与的债权享有处分权；

（3）须被让与的债权具有可转让性；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债权让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当事人须办理相应的手续。

2.不得转让的债权

（1）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

①基于特定身份的债权，如亲属间的扶养、赡养请求权；

②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特别信任而产生的债权，如雇佣、委 托、租赁合同中的债权；

③以债务人不作为为标的的债权；

④属于从权利的债权不得单独让与，如保证债权、定金债权。

（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民法典》规定，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

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如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

3.债权的多重让与【2024 年新增】

（1）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受让人，债务人以已经向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履行为由主张其不再履行

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注意】“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是指最先到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

（二）债务承担

1.债务承担合同的生效要件

（1）须存在有效的债务；

（2）须债务具有可移转性；

（3）须经债权人同意（限债务人与承担人签订的债务承担合同）；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债务承担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当事人须办理相应的手续。

2.不得转移的债务

（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移转的债务。

（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移转的债务。

（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移的债务。例如，《民法典》第 791 条规定：“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

人自行完成。”

八、债的消灭（★★）

债的关系在客观上不复存在，即为债的消灭。引起债消灭的法律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清偿、抵销、提存、

免除、混同和解除。

（一）清偿

1.清偿人。

（1）债务人、债务人的代理人、第三人（该第三人仅为清偿人，不具有债务人身份）。

（2）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清偿可以由第三人进行；若第三人的清偿能使债权人得到满足，且对债权

人并无不利时，第三人的清偿应为有效，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3）《民法典》第 523 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

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4）《民法典》第 524 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

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



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受领清偿人。

（1）包括债权人、债权人的代理人、债权受领证书的持有人和第三人。

（2）《民法典》第 522 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

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对债权人

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3.清偿标的。

债务人原则上应以债的原定给付为全部清偿以满足债权，不得以他种给付代替；但债务人若以他种给付代替

原定给付为清偿，并经债权人同意的，也可以发生债之清偿的效力。

4.清偿地。

清偿地可由双方合意选择确定，也可依给付的性质确定；若双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1）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

（2）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

（3）其他给付，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5.清偿期。

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当事人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

的准备时间。

6.清偿费用。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清偿费用由债务人承担；但因债权人原因增加的清偿费用，由

债权人承担。

（二）抵销

1.法定抵销

（1）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

销；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除外。

（2）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注意 1】因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或者故意、重大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益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侵权人主张

抵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24 年新增】

【注意 2】当事人互付债务，一方以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通知对方主张抵销，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

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应予支持。一方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方主张抵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2024 年新增】

2.合意抵销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

3.抵销的方法和效力

（1）对于法定抵销，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双方对等数额的债权债务

即归于消灭。抵销属于形成权行驶行为，故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2）对于合意抵销，自双方达成抵销合意时生效，双方对等数额的债权债务即归于消灭。

当事人一方依据《民法典》第 68 条的规定主张抵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抵销权成立的，应当认定通知到达

对方时双方互负的主债务、利息、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等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 。【2024 年新增】

（三）提存

1.提存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1）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2）债权人下落不明；

（3）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意】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2.成立。债务人将标的物或者将标的物依法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交付提存部门时，提存成立。

3.提存效力

（1）自提存成立之日起，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归于消灭。

（2）提存物的所有权自提存成立之时起移转于债权人。

（3）提存物在提存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

（4）提存物在提存期间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5）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6）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民法典》第 574 条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 5 年内

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7）提存期间，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

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8）提存期间，债权人未履行对债务人的到期债务，或者债权人向提存部门书面表示放弃领取提存物权利的，

债务人负担提存费用后有权取回提存物。

（四）免除

1.免除，是指债权人放弃债权的法律行为。免除可以附条件、附期限。

2.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

外。

（五）混同

1.混同，是指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事实。

如：企业合并、继承、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等。

2.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债权债务终止，但是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